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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地政業務防貪指引會議程序表 

(一)會議時間：110 年 5月 13 日(星期四) 

(二)地點：宜蘭縣宜蘭地政事務所三樓會議室  

(三)討論議題：針對地政人員行政責任移送懲戒相關議

題，蒐集本縣與其他地政機關曾經發生

之違失態樣資料。 

(四)主持人：羅東地政事務所徐志郎主任及宜蘭地政事

務所楊嘉欽主任共同主持。          

時間 議程 

10：00~10：10 主席致詞 

10：10~11：00 
地政人員行政責任-移送懲戒 

議題討論 

11：00~11：10 意見交流 

11：10~11：20 臨時動議 

11：20~12：00 主席結論 

12：0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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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業務風險議題討論 

類型一、利用職務上機會修改測量助理甄選作答案。 

項次 標題 說            明 

1 類型 利用職務上機會修改測量助理甄選作答案。 

2 案情概述 

某縣市地政處地籍科科長甲以燈光照射測量助理

甄選考卷彌封處，於得知考生姓名後，為提高特

定考生錄取機會，遂利用職務上機會抽換其作答

卷，並據以核予該生較實際應得分數更高之分

數，並將經變造之答案卷交予地政事務所測量課

課長。 

甲之行為已涉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行使偽

造私文書等刑事責任；有關行政責任部分，經服

務機關以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6條移送，公務員

懲戒委員會判決降壹級改敘之懲戒處分。 

3 風險評估 

(1) 行政作業流程不甚完備 

輕忽行政作業流程及相關規定，致遭不肖同

仁蒙騙，使犯罪行為順利實行。 

(2) 相關法治觀念薄弱 

機關同仁法治觀念薄弱，為爭取業務執行順

利一己之私，不惜鋌而走險。 

4 防治措施 

(1)強化試卷保密作為 

處理暫應保密之文書，應由承辦人員妥慎保

管於設鎖之處所，不得與普通文件混合放

置，並隨時注意有無不利保密之現象。 

(2)深化甄審(選)案文書防弊查核  

甄審(選)案試卷、答案卷等文書，應落實流

水碼控管作為，藉編號管制分發，收回時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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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清點發出及回收之數量合致與否。 

(3)建立業務交叉複核機制 

為避免單一人員閱卷給分造成違失舞弊，建

議增設相關承辦同仁相互審核案卷審閱給分

情形，透過複核機制降低違法或違失案件發

生率。 

5 參考法令 

(1)刑法第 134 條1、第 216 條2、第 210 條3。 

(2)公務員服務法第 6條4。 

(3)公務員懲戒法第 2條5、第 9條第 1項第 5款
6。 

 
 
 
 
 
 
 
 
 
 
 
 
 
 
 
 
 

                                                      
1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以外各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

因公務員之身分已特別規定其刑者，不在此限。 
2
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

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3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4
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並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加損害於人。 

 
5
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一、違法執行職務、怠於執行職務

或其他失職行為。二、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 
6
公務員之懲戒處分如下：五、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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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二、承辦工程案期間，接受廠商招待至有女陪侍場所案。 

項次 標題 說            明 

1 類型 
承辦工程案期間，接受廠商招待至有女陪侍場所

案。 

2 案情概述 

某市地重劃工程專案管理廠商甲，為免地政局技

士乙職務上藉故延宕公文往來及請款速度，乃委

請得標廠商丙轉知乙，乙丙同赴理容 KTV 等有女

陪侍酒店飲宴費用均由甲支付。 

乙受喝花酒招待緣於其對工程具行政管理與督導

權責。乙於工程施作、驗收期間除涉違貪汙治罪

條例不違背職務收受不正利益罪，另消費之性質

亦已逾越一般禮俗往來，而經服務機關以違反公

務員服務法第 5條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

乙撤職並停止任用貳年之懲戒處分。 

3 風險評估 

(1)承辦人員固定： 

囿於人力，業務單位多屬固定指派，廠商極

易掌握承辦人員習性，甚或投其所好衍生違

反廉政倫理或違法之情事。 

(2)同仁未能遵守廉政倫理規範： 

依現行機關辦理採購實務，廠商可能以提供

不正利益誘引承辦人員，如尚乏品操堅守之

信念，即可能觸法。 

4 防治措施 

(1) 加強廉政教育訓練及企業誠信宣導 

適時針對業務承辦人員及廠商辦理廉政倫理

規範宣導及廉政法治教育，並透過企業誠信

宣導，深化私部門反貪意識。 

(2)避免承辦人員與廠商程序外不當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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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承辦人除職務必要，不得與廠商為程序

外接觸，倘具程序外接觸之必要性，建請將

將所有往來之書面附卷，並對其他當事人公

開。 

(3)強化主管督導作為  

採購單位主管應落實承辦人員平時考核，知

悉其平日人際交往情形，強化違紀人員考核

作為，導正偏差之觀念，機先防處。 

(4)落實廉政倫理登錄作業  

遇有利害關係人贈送財務或飲宴應酬之邀

約，應拒絕並落實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登錄

作業。 

5 參考法令 

(1)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3款7、第 11 條

第 2項8。 

(2)公務員服務法第 5條9。 

(3)公務員懲戒法第 2條10、第 9條第 1項第 1款
11 

 
 
 
 
 
 
 
 

                                                      
7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三、對於職務

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8 對於第二條人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9
公務員應誠實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驕恣貪惰，奢侈放蕩及冶遊、賭博、吸食煙毒等足以損

失名譽之行為。 
10
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一、違法執行職務、怠於執行職

務或其他失職行為。二、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 
11
公務員之懲戒處分如下：一、免除職務。 



7 
 

類型三、未依實際狀況登載土地複丈結果通知書涉有公務員登載不實

案。 

項次 標題 說            明 

1 類型 
未依實際狀況登載土地複丈結果通知書，涉有公

務員登載不實案。 

2 案情概述 

某地政事務所測量員甲知悉土地分割申請案之土

地上存有建物，並非空地，於多次收受申請人致

贈之現金後，逕未依規定前往現場查看複丈，即

於複丈結果通知書附註欄內填寫「空地」之不實

記載，而予以核可分割。 

甲違背職務行為收受賄賂於職務上製作之土地複

丈結果通知書虛偽登載土地使用狀況為「空

地」，雖不影響各該土地本得獲准分割之結果，

然仍足生損害於地政事務所就各該土地現狀登載

之正確性。甲經服務機關以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5條、第 6條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渠撤

職並停止任用壹年之懲戒處分。 

3 風險評估 

(1)現場勘查尚乏監督機制 

複丈結果通知書土地使用狀況等欄位之勘查

僅由單一承辦人員完成，無相互監督及複查

機制，易發生專攬獨權之弊。 

(2)機關人力有限 

行政機關人力有限，囿於人員異動頻繁，欲

全面辦理查訪確有困難。 

(3)法治觀念不足 

承辦同仁對於違法行為可能遭受法律制裁之

責任態度，心存僥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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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治措施 

(1)適時辦理現場抽查作業 

機關可主動派員至現場確認土地實際使用情

形，藉由現場查核紀錄之製作，詳實審核相

關文件有無缺漏或疑義，俾利完善作業流程

及勾稽複查制度。 

(2)現場勘查影像存證  

建議勘查人員以攝影、照相或數位化工具先

行影像存證，供後續作業辦理之憑據。 

(3)定期辦理勘查人員教育訓練 

勘查人員應熟稔相關法令、程序，尤以實務

經驗之傳承甚為重要，業務單位應定期實施

教育訓練，強化同仁專業知能。 

(4)加強辦理廉政法治教育訓練  

將文書不實登載及行使等案例納入廉政法治

教育訓練，蒐集相關刑事責任或行政責任案

例供同仁參考，培養清廉自持意識。 

5 參考法令 

(1)刑法第 213 條12、第 216 條13。 

(2)公務員服務法第 5條14、第 6條15。 

(3)公務員懲戒法第 2條16、第 9條第 1項第 1款
17。 

 
 
 

                                                      
12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13
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

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14
公務員應誠實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驕恣貪惰，奢侈放蕩及冶遊、賭博、吸食煙毒等足以

損失名譽之行為。 
15
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並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加損害於人。 

 
16
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一、違法執行職務、怠於執行職

務或其他失職行為。二、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 
17
公務員之懲戒處分如下：一、免除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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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四、未依規定保管、移交承辦業務案卷，涉有行政責任案。 

項次 標題 說            明 

1 類型 
未依規定保管、移交承辦業務案卷，涉有行政責

任案。 

2 案情概述 

某縣市地政事務所課長甲督導該所辦理採購案未

善盡職責，除未依規定辦招標作業，另坐視屬員

不當驗收、工程延宕之缺失。 

轄區地檢署及法院案件偵辦期間，甲另稱相關案

卷因職務移交業已滅失。前開事實與政府機關檔

案管理作業「保管」、「安全維護」顯不相符。

甲經服務機關以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20條移

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渠撤職並停止任用貳

年之懲戒處分。 

3 風險評估 

(1)風險意識不足 

承辦人員對於檔案保存業務未慎熟稔，未能

意識案卷保存重要性，且地方政府業務繁

雜，人員異動頻仍，經驗傳承不易。 

(2)監督機制欠佳 

將未結案卷列入職務移交未能覈實執行，考

核與抽查機制未落實，無法達到預警及事後

追蹤目的。 

(3)欠缺案卷檢調規範，檢出及歸還無所依循 

機關尚無案卷檢調作業流程，礙於作業流程

尚未標準化，且權責分工未能明確劃分，致

檔案文卷保存及管理，甚或是檔案庫房進

出、簿冊之登載，皆存有風險。 

4 防治措施 (1)未結案卷列入職務移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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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請同仁離職前歸還全部借調之檔案，職務

輪調者應將他機關屆期未歸還之檔案列為職

務移交事項，俾利業務承接人員接續辦理後

續事宜。 

(2)增(修)訂規管措施 

依機關公文檢調及檔案保存管理特性，增

(修)訂檔案文卷檢出及歸還作業規範，補充

「宜蘭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配合有權調查

機關調卷作業應行注意事項」之不足，落實

地政機關檔案文卷管理精神。 

(3)核實執行案件歸還情形盤點，強化內部管理 

建議將案卷正本檢調之情形專簿列冊控管，

積極辦理後續追蹤作為，定期檢視案卷歸還

情形。 

(4)利用各項集會機會，賡續辦理法治教育訓練 

持續加強宣導公文檔案檢出、調取及歸還之

相關規定，藉由重申案卷保管及檔案管理簿

冊登載重要性，防杜違法違紀情事發生。 

(5)辦理專案稽核，研擬興革建議 

針對公文檔案檢調管理相關業務進行專案稽

核，提出興革建議，導正執行缺失或填補作

業漏洞，機先防止類案再生。 

(6)落實進出庫房簿冊欄位之登載 

為利檔案管理人員土地登記資料之管理，建

議查調人落實查調登記簿冊欄位登載。 

5 參考法令 

(1)檔案法及其施行細則。 

(2)宜蘭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配合有權調查機

關調卷作業應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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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務員服務法第 20條18。 

(4)公務員懲戒法第 2條19。 

 
 
 
 
 
 
 
 
 
 
 
 
 
 
 
 
 
 
 
 
 
 
 
 
 
 
 
 
 
 
 
 

                                                      
18 公務員職務上所保管之文書、財物，應盡善良保管之責，不得毀損、變換、私用或借給他人

使用。 
19 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一、違法執行職務、怠於執行職

務或其他失職行為。二、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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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五、課員餐敘酒駕發生車禍，涉行政責任案。 

項次 標題 說            明 

1 類型 課員餐敘酒駕發生車禍，涉行政責任案。 

2 案情概述 

某縣市地政事務所課員甲與外地來訪之友人相約

於薑母鴨店餐敘，其間並飲用數瓶啤酒助興，明

知飲酒後不得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仍自該店駕駛

自用小客車上路，隨後行經住家附近產業道路

時，因酒後操控能力欠佳，不慎與來往的轎車發

生擦撞，嗣警據報到場，並經測得其吐氣所含酒

精濃度達每公升 1.06 毫克，因而查獲。 

甲之行為已涉犯不能安全駕駛罪遭處 3月有期徒

刑之刑事責任；有關行政責任部分，經服務機關

以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5條行政懲處申誡二次，

並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降貳級改敘之懲戒

處分。 

3 風險評估 

(1)相關法治觀念薄弱 

對於酒駕相關之法治觀念薄弱，不瞭解公務

員酒駕除刑事責任外，另將遭受行政懲處與

公務員懲戒，嚴重者將喪失公務員身分。 

(2)抱持僥倖心態 

為節省少許計程車費用與自認酒駕後仍能良

好操控自身車輛，並抱著僥倖心態不會被警

察查獲，以致違法醉態駕駛行為。 

4 防治措施 

(1)強化酒駕法令宣導作為 

為使同仁遵守「酒後不開車」法紀觀念，利

用機關內部公開集會、訓練及其他相關場合

宣導禁止酒駕，並告誡相關酒駕慘痛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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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貫徹政府「酒駕零容忍」之決心。 

(2)落實行政責任之追究 

酒駕之公務人員除依行政院「公務人員酒後

駕車相關行政責任建議處理原則」予以嚴懲

外，另酒駕經警察人員取締（含不依指示停

車受檢測稽查或拒絕接受測試檢定），未於

事發後一週內主動告知服務機關人事單位，

且服務機關因他人檢舉或媒體報導，始知悉

有酒駕事實者，除依當次違規情節予以懲處

（戒）外，另核予申誡二次，絕不寬貸，勿

心存僥倖。 

5 參考法令 

(1) 刑法第 185 條第 1項第 1款20。 

(2)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第 1項21。 

(3)公務員服務法第 5條22。 

(4)公務員懲戒法第 2條23、第 9條第 1項第 5款
24。 

 

                                                      
20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21
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機車駕駛人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

上九萬元以下罰鍰，汽車駕駛人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二萬元以下罰鍰，並均當場移置保管該

汽機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至二年；附載未滿十二歲兒童或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

駕駛執照二年至四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一、酒精濃度超

過規定標準。二、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 
22
公務員應誠實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驕恣貪惰，奢侈放蕩及冶遊、賭博、吸食煙毒等足以

損失名譽之行為。 
23
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一、違法執行職務、怠於執行職

務或其他失職行為。二、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 
24
公務員之懲戒處分如下：五、降級。 


